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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关于盈江县集镇供水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你单位报批的《盈江县集镇供水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目情况
2016年6月30日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以盈发改投资复[2016]169号文件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复，同意了项目的建设。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属新建项目，位于盈江县盏西镇、昔马镇、卡场镇、那邦镇，拟建供水厂4座，总占地面积12313平方米，总供水规模16000立方米/天，新建原水输水管网17.77公里，新建配水管网104.7公里。项目总投资10203.5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为128.1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1.26%。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供水厂选址、管线布设不涉及“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及铜壁关自然保护区，符合《盈江县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及云南生态功能区划，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采用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和各项环保对策措施。
㈡施工期必须加强管理，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取洒水降尘、设置围挡、及时清运建筑废弃物、清洗进出车辆等措施，减少扬尘污染。物料运输过程中车辆必须采取密闭措施，防止物料遗撒；施工废水经收集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建筑材料须集中堆放，采取防雨、设置初期雨水池、土质排水沟、临时沉淀池、土工布覆盖、铺设草席等水保措施，减少雨水冲刷对附近水体的影响。合理布置施工场地，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高噪声机械设备禁止在12时至14时、22时至次日6时施工；废弃土石方尽可能用于附近乡村道路或村寨地基回填，不能直接利用的，选择合适的地点合理堆置，严禁随意堆存；建筑垃圾集中收集，清运至建设部门指定的地点堆存，并妥善处置。管线施工尽量避免砍伐树木，保护好动植物生境。
(4) 水厂值班室内必须设置氧气呼吸器和活性炭防毒面具，加氯间设置排风扇、自动监测报警仪、漏氯吸收中和装置等，提高项目搞风险能力，确保人员安全。
㈤项目产生的生活污水经隔油池、化粪池处理后排入污水收集池，用于厂区绿化和洒水降尘，不外排。供水厂内的高噪声设备应安装消声器，设置隔声间，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产生的过滤泥渣干化后与生活垃圾一起委托当地环卫部门妥善处理。
㈥严格按《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344号令）的要求，贮存、使用二氧化氯消毒剂。建立严格的发放贮存制度，专人负责，严格按操作规程操作。
㈦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开展集镇饮用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禁止一切破坏水源、防护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做好流域内的水土保持工作。并严格执行《城市供水条例》等国家颁布的有关法规，保护好集镇供水设施。
3、 加强管理，健全机构，必须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竣工投入试运行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项目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四、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五、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行期的现场监察工作。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
[bookmark: _GoBack]                       2017 年9月26日




 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办公室         2017年9月26日印发



4

